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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民長紀是一部充滿美麗故事的書：德波辣、基德紅、三松和德里拉、依弗大和他的女兒。在書的結尾，女人被砍成碎片，而司祭則解決了他的贊助人的偶像問題。這些都被當作通俗故事流傳下來，成為一個雖為重要但不很為人所知的時代的假想歷史。在梅瑟之後進入巴勒斯坦的希伯來游牧民族，是如何安於成為土地的耕種者的呢？他們又是怎樣維持天主選民的身份的呢？


迦南這塊土地和其肥沃的平原是最吸引人的；其宗教也同樣吸引人：接近自然，默許性自由。來到這個國家的外國人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不與他教妥協、信仰不可見天主的這個宗教該何去何從呢？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人們可以下斷論：西乃山的火不折不扣地熄滅了。





解救者





拯救以色列支派未來的，首先是其中幾個支派採取的進攻行動（如厄弗辣因支派，其功績記錄在若蘇厄書中）；另外便是時常有受制於掠奪者和其他來自沙漠、希望取代他們地位的游牧民族的危險。他們始終忠於雅威，多次體驗了祂救贖的干預。


未經組織且分屬於敵對陣營的以色列人，在困難的時候會圍繞在支派的民長、或是民眾中新興的天生領袖的身邊，有時候這些領袖只是純樸的農夫，但是卻能贏得大勝利（見第四章和第五章）。


這些人在歷史上被稱為「民首」（Shofetim），這個詞同時有「首領」和「民長」的意思。在希伯來文化中，在福音裡，「審判」這個詞，也有「統治」的意思（瑪19:28）。因此，那些從來沒有當過執事的人會被稱為「民長」（Judge,另一義為法官）。也許我們還可以以別種方式來理解「民長」這個詞：這些人是天主正義的工具。民長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聖人，以色列人卻把他們視為天主以其悲憫派遣給他們的解救者。屠殺敵人的首領或培肋舍特人對我們而言，都算不上是宗教行為。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就可以看出這些人在那麼多的懦夫當中，體現了信心和勇氣，他們喚醒了兄弟姊妹的積極情緒，為歷史的新紀元做了準備。





灰燼下面的煤





在讀這部書的時候，我們不要以為以色列人有高尚的道德和宗教情操，因為當時家庭和游牧部落的傳統結構正在喪失其價值。但是一項有深度的革新也正在開始。宗教詞彙新增加了兩個詞：傳統和聖所。


傳統：牧民現在有了土地，他必須將此視為來自天主的恩賜，耕作並傳給子孫。他的宗教與天主賜給他們的土地有關，天主會依其忠誠來保護這塊土地。


聖所：以色列人未曾在迦南人敬拜的沙漠中有過聖殿。他們漸漸地也在肋未人和司祭保存神聖傳統和梅瑟教誨的地方組織起來進行禮拜。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一個我們父母曾賴以為生的道德和宗教結構都已崩潰的時代中的人來說，一個凡事都必須重新發現的時代實在很有意思。在物質主義獲勝之後，許多事情正在萌芽，為基督宗教的復興做準備，在一個都巿化的、遷移不定的後工業社會中，更能感受到這一點。











$ 1.1 第1章描寫了徵服，但并不是若蘇厄書中所出現過的那種徵服，這一次是緩慢而艱難的。以色列人並沒有遵照指示消滅所有的外邦人，以藉著這樣的大屠殺維護對唯一天主的信仰。關於這一點，且讓我們忘記現代意義上的尊重其他國家。以色列世界要靠暴力來求取生存，而且世界上神聖默示的所有未來掌握在處於異教世界中、不斷受到毀滅威脅的原始游牧民手中。


比較8和21節：關於這項資料，並沒有定論。


$ 2.1 雅威的使者： 從基耳加耳上到貝特耳，基耳加耳是以色列人在約旦河邊巴勒斯坦的第一個聖所。我們知道使用雅威的使者這個詞，就是稱呼雅威本身的一種方式，因為作者知道，除非通過一個代表人，雅威是不能被看見的。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在於未將迦南人的文化和宗教加以毀滅。讓我們想想這些事情是怎麼開始的：真正的信仰賜給了少數既沒有首領、也沒有組織的支派，他們又為較高級的異邦文化所包圍。那裡有偶像崇拜的誘惑。以農為生的迦南人信仰一種非常吸引人的崇拜生命力和豐饒的宗教。農村的慶典上，他們聚在一起，集中在神木之下，依賴神妓向他們的巴耳神祈求雨水和豐收。對於不習慣這種自由的以色列人而言，拒絕參加異教鄰居的這些慶典是要付出代價的。


如此便可以了解作者的一再肯定：所有的異教文化都應該被摧毀。這一點令我們今天在看若蘇厄書第6章時感到震驚。


$ 2.11 這裡是對民長紀的再次介紹，在此敘述了若蘇厄死後（見蘇24:31），引發事件的真正原因。以色列人陷入災難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們未能趨逐迦南人，這便是他們對雅威的不忠。聖經會說造成我們社會不幸的首要原因是我們對天主的不忠，即使這種說法不免受到信徒中一些人的嘲笑。


作者後來將這些故事綜合起來，形成單一的書卷，而故事的線索則是徵服的遲延和解救的各階段。事件的順序是這樣的：


－以色列人背棄了雅威，進行偶像崇拜。


－因此，雅威將他們交到敵人手中。


－以色列人知道了自己的錯，並呼求雅威。


－雅威在他們中間興起一位救主。


但是一旦得到勝利，經過一段和平之後，人們又忘了他們的使命。因此在目前這個世界，並沒有決定性的解救。


這段經文總結了整卷書以及我們在申4:1-31中讀過的教誨。


天主的行事總像個教育家。因為以色列還是一個非常純樸的民族，只能靠著所見所感來理解，天主才利用物質的報酬和懲罰來對待他們。


他們背棄了雅威而去事奉巴耳神：巴耳（意思即主）是指所有的迦南神祇，尤指雨神。亞斯羅絲則是女神，尤指土壤和豐饒女神。


雅威興起「民長」（解救者）： 在某一段時間擁有運作權力的首領或領袖被稱為「民長」，因為在當時，評判一個人和管理一個人指的是同一件事（見引言）。在此譯本中，我們會常常用統領這個詞，因為這個詞能最准確地表達「民長」的意思。


第3章寫到了三位民長。


$ 3.7 以色列人忘記了雅威，而去事奉巴耳...因此雅威放他們在阿蘭王的手中。聖經的經文常常玩這樣的文字遊戲：出於自己的意願去服侍假神的人，終將成為自己意志的奴隸。和撒上7:3比較。


雅威的神降臨在敖特尼耳身上： 見11:1之注釋。


敖特尼耳和厄胡得對抗厄東人、摩阿布人和阿孟人，而沙默加爾則碰上了來自約旦河另一邊的入侵者培肋舍特人。培肋舍特人由海路抵達培肋舍特海岸，時間和以色列人由沙漠到達該地相同。培肋舍特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擁有良好的武器和組織，佔領了「五大部份」：加特、阿市多得、阿市刻隆、厄刻龍和迦薩這五個城市以及鄰近的地區。


培肋舍特人控制了地中海沿岸的肥沃平原，他們的軍隊也一再騷擾定居在小丘上的以色列人。達味王最終徹底地徵服了他們，但是他們的名字卻留了下來：以色列的土地巴勒斯坦就是源自「培肋舍特」。


$ 4.1 事實上，迦南王雅賓只是則拉爾這片迦南北部平原的國王。在民長時代，以色列人曾在此贏得一次大勝利。


德波辣這個婦人是以色列的民長，她以雅威之名行正義。對於以色列這個由男子擔負所有社會和宗教責任的民族來說，這實在是個很特別的例子。她從北邊派遣巴辣克，他卻拒絕單獨行動，想要尋求厄弗辣因和本雅明這兩個支派的合作，德波辣正居住在他們之間。


巴辣克成了勝利的「技師」，但也僅此而已，因為他拒絕完全奉獻自己。聖經對德波辣有較高的評價，是她激發了這次起義。


$ 5.1 德波辣之歌是希伯來文學中較為古老的作品。作品成於事件發生後不久，是對徵服者雅威的頌歌。這首詩歌注意到了各個支派的獨立性，其中只有三個支派聯合起來去對抗迦南人。


$  6.1 第6-9章敘述基德紅和其子阿彼默肋客的故事。基德紅受到雅威的召喚，成為「民長」。他在兩次成功的戰役之後，確保了人民的自由。基德紅死後，阿彼默肋客藉著父親的名望成為國王。


雅威的天使以人的形態顯現給基德紅。福音書中也提到過這件事（路1:26-38）。


希望幾時在哪裏幻滅，雅威便會興起一位解救者。基德紅相信雅威，但缺乏信心：在過去天主可以無所不為，但是基德紅並沒有看到天主現在的作為（6:15）。我們在聖經的別處經文中也可以發現基德紅的這種態度。天主賦予我們的使命，總是超過我們人類的力量（出3:11；耶1:6 ）。


當雅威向人交付任務時，也給人希望。祂並不是允諾替我們做事，而是要我們自己採取行動：用你的勇氣從米德楊人手中救出以色列人。雅威便是這樣照顧祂所揀選的人的。基德紅這個年輕的農夫因召喚受到啟發，發現自己有能力去拯救他的人民。


25-31節將賦予基德紅的解救使命和他公開承認對雅威的信仰緊密地連在一起。如此他才堪受天主交付的重擔。


基德紅決定奉獻自己，但是想要確定講話的人真的是雅威。因此他要求奇蹟，而雅威也答應了。基德紅並不像其他人是因為有所懷疑，或是不想悔悟，才要求奇蹟來拖延時間的（見谷8:11；路1:18）。


$  7.4 人數還是太多：雅威的這些話幫助我們相信：少量的戰士也可以產生革命性地變革。


$ 8.22 以色列必須形成一個國家，在因不團結和沒有組織的支派而引起的混亂之後，這個階段將產生偉大的進步。聖經在此首次暗示出要有一位國王（8:22-31）。


也許那些在耶路撒冷王國晚期編纂本卷書的人，一直為他們的領袖所欺騙，夢想著沒有國王，也沒有行政官的過去。


他們認為以色列是天主的選民，所以不必像其他國家一樣有永久的首領。他們寧可一天挨一天地過日子，把信心寄託在雅威身上，相信祂在他們危難時會顯現救援。


這也就是為什麼民長紀中對基德紅拒絕為王的評語是：雅威是我們的王。不幸的是，基德紅雖然不要權力，卻要金子，這位英雄就此破壞了他為人民所做的一切。


所有的解救者：基德紅、巴辣克、依弗大和三松都令人失望－就像現在說到的許多解救被壓迫者的人一樣。我們應該從聖經記載的這些痛苦經驗中吸取甚麼教訓呢？是不是政治行動是無用的，我們應代之以禱告和教義問答的工作？是不是應該把為正義而奮鬥的工作留給其他人？聖經的每一頁都刻滿了正義。


說到政治，實際上就是說權力，而權力會腐蝕人的良心，如果一個小孩子不能在一個可以從父母身上找到愛和忠實（聖經中永遠連在一起的兩種品質）的健康家庭中形成人格，父母不能用他們的權威來控制孩子的脾氣，那麼我們無法預測，這個人進入政界以後會做出什麼事。


這便是為什麼後來會有一段時期天主非常重視信徒在家庭中的個人成長：即智慧書和遵守法律的時代。


$ 9.8 在9:8-15中插入了一則古老的寓言，這是藉約堂之口說出的對國王權力的強烈批評。故事中說想要統治人的人是最沒用的。


$ 10.1 每個支派都有自己的問題。每次勝利之後，不同地方興起的解救者，終其一生都被尊為「民」：基德紅來自默納協，托拉是依撒加爾支派的人，而雅依爾則來自基肋阿得的鄉間。


我們注意到雅威的愛是永不止息的，而且不斷地原諒世人的罪。雖然罪惡促使天主說我將不再拯救你們，但是天主又一次再不能坐視以色列人所受的痛苦。如果我們抱怨天主對壓迫和社會的不公無動於衷的話，那是因為我們看不到那些被壓迫的人的罪過和應負的責任。


$ 11.1 依弗大是聖經中較受爭議的解救者之一。依弗大對瞧不起他的那些兄弟充滿了仇恨。他和厄弗辣因部族的戰爭，並沒有為以色列的人民帶來光榮。而且他發誓奉獻家中的一員，是和迦南人輕易犧牲子女的習俗相同的行徑。但是我們還是看到：雅威的神降臨在依弗大的身上。


那時候的人以神來指獲自雅威的超人力量，趨使一個人去完成不凡的事蹟。雅威的神不僅只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先知或司祭，或在宗教慶典上有所行動。雅威的神常常藉著擁有力量和權威的人來「革新地球的面目」。有時候，現代的解救者也不值得被看做聖人，因為他們并不總是因信仰或對基督的認識而生活的。如果把他們比作「民長」也許更合適，因為盡管有缺陷，民長仍是「為雅威的神所動」而為天主的計劃服務的人。


$ 11.29 聖經敘述依弗大許願，而沒有加以評斷。我們在此卻看到一個英雄可悲的錯誤。


$ 13.1 這裡開始敘述三松的四個故事。三松不過是個力大無窮的農夫，而且是為了自己的緣故對抗培肋舍特人的。但是傳說賦予了他許多本領。


據說三松是一對不孕的夫妻神奇地生下的。這符合天主的一貫作風，與亞巴郎的兒子（創18）、撒慕爾（撒上1）和後來的洗者若翰（路1:5）一樣。這個孩子必須是個納齊爾，根據聖經的古老習俗，是必須奉獻給天主的（戶6:1），而奉獻給天主正是三松力量的泉源。


$ 16.1 故事在將三松表現為一個總是打贏培肋舍特人的「超人」後，描述了他為一個女人所徵服的經過。三松把他是一位獻給天主的納齊爾一事告訴了德里拉。他的身体中有一部份是為雅威所保留的，這正是他超人力量的泉源。英雄的弱點：三松將自己的肉体和靈魂托付給了一個不愛他的女人。


我們在聖經的別處可以讀到：「重要的秘密不可告訴他人」，以及「不要將珍珠丟到豬面前，以免讓豬給踐踏了，還擋住你的去路。」


$ 17.1 民長紀以兩則當時以色列人生活的典型故事來作結。作者在頌揚了沒有國王的時代之後（見8:22），也察覺到混亂會造成罪惡。


17-18章說明缺乏宗教權威，造成了司祭們的為所欲為。當時肋未支派是事奉雅威的（見戶3）。


18:27是聖經中顯示對野蠻屠殺漠視的章節之一。那時候的以色列人並不知道生命的價值，無論是自己的生命，還是敵人的生命。個人算不了什麼，整個民族才是重要的。對他們而言，消滅一個異族和毀滅一座森林差不了多少。


$ 19.1 這種錯誤的行徑和創19及其注釋中提到的非常相似，關於家長的回答，也和此處有關。


24-25和27-28節是幾百年來男人對女人態度的恐怖見証：這是一種全然不負責任和輕視的態度。


只要沒有中央集權，或能夠“判斷是非”的國王，每個家族或支派就會覺得有義務來保護自己的成員，並且為他們復仇。事實上在一群沒有集權挾控的人民中間，要保護個人也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在此情況下，只要有一項爭端，就可能引發支派間的戰爭，我們在這裡的敘述正是一例。敘述的重點擺在戰爭和本雅明的毀滅之間。但我們用不著把這些人物當真。


雖然本雅明的罪過和錯誤磬竹難書，但是因為十二個支派都是雅威的傳承，就都不能消失。因此雖然是他們自己給自己帶來了禍患，但是倖存下來的人總是會得到救贖。


